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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791—2011《文物建筑消防设施设置规范》。与DB11/T 791—2011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订了“文物建筑”的定义，调整了术语（见第3章）； 

——删除了设计相关条款（见2011年版第4.1、4.2、4.4、5.1.7、6.1、6.3、6.4、6.5.1、6.7、

6.8.1消防水炮设计部分的要求、6.8.2、6.8.4、7.1、7.2、7.3、7.4、8.1、8.2.3、

8.2.6、9.1、9.2.1、9.2.4、10.2、11.1、11.4、11.5、11.6、11.7、11.8、11.9条、附录

A）； 

——删除了探火管式灭火装置、消防水幕等不能在文物建筑中广泛应用的消防设施的设置要求

（见2011年版第6.8.5、7.5条）； 

——修改了电气线路选型和敷设要求（见第5.6、5.7、5.8、6.1.7条）； 

——修改了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池、消防设备用房的设置要求（见第6.1.1、6.1.3、6.1.4、

6.1.5条）； 

——修改了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要求（见第6.9条）； 

——增加了消防设施应结合文物保护要求和现场条件进行设置的要求（见第4.4条）； 

——增加了消防设施安装应与文物保护工程协调实施的要求（见第4.5条）； 

——增加了火灾报警设备应根据线路长度进行设置的要求（见第6.2.2条）； 

——增加了探测区域、报警区域的划分要求（见第6.2.3条）； 

——增加了采用消防水带接力灭火的相关要求（见第6.4.3、6.5.4、6.5.5条）； 

——增加了室外消火栓配套消防器材、消防器材箱的配置要求及消防标识的设置要求（见第

6.5.3、6.5.6条）； 

——增加了灭火器的设置要求（见第6.7.4、6.7.5、6.7.6条）； 

——增加了移动式高压喷雾灭火装置的设置要求（见第6.8条）； 

——增加了参考文献。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物局提出，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消防救援局共同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消防救援局共同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消防救援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文

物工程质量监督站、故宫博物院、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设计所、天安门地区消防救援支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豪杰、李云浩、韩瞳、杨欣、刘昊、沈金波、贾健、卢东民、谢增洋、吴

殿辉、安卫华、申静、张克贵、肖东、黎冬青、李镇岐、安日新、尤建军、周硕、王建维、张浩、郭

明宇、吕忠霖、欧阳苏勇、李月。 

本文件于2011年首次发布，2024年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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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建筑消防设施设置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文物建筑消防设施设置的总体要求以及设施安装和管线敷设、系统设置的

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文物建筑消防设施的设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1247  电缆及光缆燃烧性能分级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文物建筑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ics 

被公布或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以及具有

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4 总体要求 

4.1 消防设施应按照对文物建筑“最小干预”的原则进行设置，并具有可逆性，避免破坏 

文物建筑本体。 

4.2 消防设施设置应保证消防功能的实现并兼顾文物风貌保护。 

4.3 宜利用、改造和升级已有的消防设施，并在原有位置和路由上进行安装敷设，实施范

围内废弃的消防设施应拆除，并对拆除部位进行修复。 

4.4 消防设施应根据文物保护要求，结合文物建筑现场条件进行设置，满足设计要求。 

4.5 消防设施的安装宜与文物保护工程协调实施。 

4.6 消防设施在室外设置时，应选用专用设备或采取防水、防尘措施。 

5 设施安装和管线敷设 

5.1 消防设施和管线在文物建筑内部设置时，宜采用明装明敷工艺。 

5.2 不应在原有彩画、壁画、雕刻、题名、题记以及室内外各类装修、装饰等文物本体上

设置消防设施和敷设管线。其他部位宜采用箍、戗、卡等形式进行固定，并采取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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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不应在墀头、干摆、丝缝、清水墙面及琉璃墙面或梁、檩、柱、枋、框等构件上钉

钉、钻眼、打洞。 

注 1：墀头：山墙两端伸出至檐柱外的砌体。 

注 2：干摆：中国传统建筑墙体砌筑作法之一，即磨砖对缝作法。特点是：选砖讲究，并需对每块砖

逐一砍磨加工成“五扒皮”式，摆砌成墙，砖与砖之间不铺灰，后口垫稳后灌浆。是墙体的

讲究作法。 

注 3：丝缝：中国传统建筑墙体砌筑做法之一。多用砍磨加工的“五扒皮”砖，挂老浆灰砌筑，有很

小的砖缝，是墙体的讲究作法。 

5.4 消防设施设置需增加支撑结构时，支撑结构不应接触文物本体。 

5.5 配电箱（柜）及开关宜安装在文物建筑外部便于检修操作的部位，周围不应有障碍物

和遮挡物。 

5.6 电气线路在室内敷设时，应穿金属导管、可挠（金属）电气导管或采用封闭式金属槽

盒保护。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可直接明敷。 

5.7 电气线路在室外敷设时，不应采用架空线的方式，应穿管保护或采用封闭式金属槽盒

保护。 

5.8 金属导管、可挠（金属）电气导管或封闭式金属槽盒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和做防腐处

理，涂刷颜色应与敷设部位文物风貌相协调。 

5.9 金属导管、可挠（金属）电气导管或金属槽盒等金属结构应采取防雷、接地、等电位

连接等措施。 

5.10 室内明配管线应横平竖直、排列整齐。在距终端、弯头中点、接线盒或过路盒、电气

器具等边缘 150mm～500mm范围内应设有固定管卡。 

5.11 当线管明敷于墙、木梁、木檐上时，应选择箍、卡等配件固定。线管数量及质量较大

时，宜用支架固定。 

5.12 明敷配管的连接应采用管套连接，管径无法套丝时，应采用专用管接头连接。明配管

与配电箱连接时，线管端头应套丝，用锁紧螺母连接固定。 

5.13 管线具备在墙内暗配条件时，应在墙体砌筑时敷设管线及配电箱、开关盒、插座盒

等。 

5.14 开槽敷设时，应在抹灰工艺之前进行。 

5.15 明暗管的过渡连接，可通过暗配接线盒与明配接线盒重叠安装。 

5.16 室内暗配管线宜沿最近线路敷设，由室外到室内宜选择由建筑的基础之下进入，不应

损伤其它设备及建筑基础。 

5.17 室外管线进入室内地面时宜利用旧管线路进入，采用小口径顶管作业。 

5.18 管线埋地敷设时，应敷设在夯实的基础土层上，并采取固定措施，其中水管应敷设在

冰冻线以下。 

6 系统设置 

6.1 一般规定 

6.1.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机宜与视频监控系统主机设置在同一监控室内，并实现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与视频监控系统融合联动功能。 

6.1.2 消防水源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a) 未设置消防水池且市政给水符合消防供水条件时，优先采用市政给水作为消防水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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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文物建筑周围具备设置高位消防水池的场地条件且高差满足消防供水压力要求时，
宜设置高位消防水池作为消防水源； 

c) 宜利用天然水源、水景等作为备用消防水源。 

6.1.3 新建消防水池、消防水泵房、柴油发电机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设置位置的场地面积、土质情况等符合设计要求，并具备施工条件； 

b) 设置位置与文物保持安全距离，地下锚杆等构件不影响文物基础。 

6.1.4 新建消防水池、消防水泵房、柴油发电机房宜地下设置。地下设置时，取水口、检

修口、出入口等应采取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和雨水倒灌的措施。 

6.1.5 消防水泵房应设置采暖、除湿、通风和排水设施。 

6.1.6 文物建筑内设置生活给水系统的，宜利用生活给水系统管网设置消防软管卷盘。 

6.1.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消防联动控制线路应采用阻燃耐火铜芯电线电缆，

报警总线、消防应急广播和消防专用电话等传输线路应采用阻燃或阻燃耐火电线电缆。电线

电缆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1级，且符合 GB 31247的相关规定。 

6.1.8 消防设备和电气管线应与防雷设施保持安全距离。 

6.1.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宜采用有线通信方式。文物建筑内确不具备线路敷设条件时，火

灾报警设备可采用无线通信方式，联动控制模块仍应采用有线通信方式。 

 

6.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6.2.1 火灾报警控制器每一总线回路连接设备的总数不宜超过 200 点，且应留有不少于额

定容量 10%的余量。 

6.2.2 每一总线回路布设长度超过单台火灾报警控制器允许最大值时，应增加设置中继器

或区域火灾报警控制器。 

6.2.3 火灾报警设备应根据探测区域和报警区域进行设置。探测区域和报警区域的划分应

符合下列规定： 

a) 探测区域按独立房（套）间进行划分； 

b) 房间被构件、隔断等分隔，构件、隔断等的顶部至顶棚、梁的距离小于房间净高的
5%时，单独划分探测区域； 

c) 房间被顶部悬挂的装饰物等分隔，装饰物等的高度超过 0.5 米、长度超过 2 米时，

单独划分探测区域； 

d) 有电气线路和设备的闷顶、夹层和地板下单独划分探测区域； 

e) 报警区域根据消防管理责任分区、平面布局和楼层等进行划分。 

6.2.4 文物建筑火灾探测器的设置场所应符合下列条件： 

a) 发生火灾初期，能产生大量的烟或热，或能产生火焰辐射；  

b) 为封闭场所，温湿度、气流流速、空气洁净度等空气环境参数符合火灾探测条件； 

c) 系统报警后能够及时进行现场确认。 

6.2.5 文物建筑室内高度大于 12m 的空间场所，应选择线型光束感烟火灾探测器、图像型

感烟火灾探测器等适合的火灾探测器。 

6.2.6 火灾探测器应设置在建筑内顶部或有利于火灾探测的位置。 

6.2.7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a) 每个报警区域不少于一个； 

b) 建筑的任何位置到最邻近的一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步行距离不大于 30m； 

c) 设置在出入口处明显和便于操作的部位。 

6.2.8 日常没有人员活动的场所，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设置数量可适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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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消防水泵房、变配电室、发电机房、值班室、微型消防站和文物建筑群的重点部位

应设置消防专用电话分机。 

6.2.10 设有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或消火栓按钮的部位宜设置电话插孔，并宜选择带有电话插

孔的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6.2.11 消防应急广播宜利用安防系统、专用广播系统的扬声器。 

6.2.12 文物建筑内不具备扬声器的设置条件时，可在建筑外部设置。 

6.2.13 消防应急广播馈线电压宜采用 24V安全电压。 

6.2.14 扬声器、火灾警报器和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等设备室外设置时，宜成组设置在合用立

杆上，立杆外观与文物风貌相协调。 

 

6.3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6.3.1 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时，不应对原供电回路有任何改动。 

6.3.2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不宜设置自动切断电源的功能。 

6.3.3 当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时，被监控配电系统的中性线（N 线）与接地线（PE 线）

应分开设置。 

6.3.4 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宜设置在第一级配电柜（箱）的出线端。在供电线

路泄漏电流大于 300mA 时，宜在其下一级配电柜（箱）设置。 

6.3.5 选择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时，应计及供电系统自然漏流的影响，在确保

探测灵敏度的基础上选择参数合适的探测器。 

6.3.6 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设置在电缆接头、端子、重点发热部件等部位。 

6.3.7 保护对象为 1000V 及以下的配电线路,测温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应采用接触式布

置。 

 

6.4 消防给水系统 

6.4.1 当采用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时，地下式消防水泵接合器宜设置在便于消防车停靠

的位置。 

6.4.2 消防水泵及消防水泵控制柜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能手动启停和自动启动； 

b) 消防水泵组的吸水管不应少于 2条； 

c) 接到启泵信号到水泵正常运转的自动启动时间不应大于 2min； 

d) 消防水泵的出水流量与压力应能满足最不利点的消防用水流量与压力。 

6.4.3 文物建筑附近不具备消火栓设置条件，需要采用消防水带接力供水方式进行灭火

时，消防水泵的型号参数和管网设置应能满足消火栓栓口动压力和消防水枪充实水柱的设计

要求。 

6.4.4 向环状管网输水的进水管不应少于 2 条，当其中 1 条发生故障时，其余进水管应能

满足消防用水总量的供给要求。 

6.4.5 消防给水管网宜设置成环状。 

6.4.6 消防给水管道不应穿越文物建筑基础。 

6.4.7 环状管道应用阀门分成若干独立段，每段内消火栓数量不宜超过 5个。 

6.4.8 消防给水管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直径不小于 DN100；  

b) 避让文物建筑基础； 

c) 管道选型和敷设方式符合 GB 5097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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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消火栓 

6.5.1 室外消火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地下式； 

b) 应有 DN100 和 DN65 的栓口各一个，直接用于扑救室外火灾而非用于消防车取水

时，可选用两个 DN65的消火栓； 

c) 结合消防用水量和消火栓保护间距、扑救面和主要出入口进行设置； 

d) 距离文物建筑外墙、外墙边缘或头层排檐垂直投影边线不小于 5m。 

6.5.2 室外消火栓井和阀门井应采取防冻措施。 

6.5.3 室外消火栓配套消防器材和消防器材箱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包含消防水枪、消防水带、消火栓钥匙、井盖钩子等必要的工具； 

b) 设置在室外消火栓附近便于取用的位置； 

c) 避免固定在文物建筑上。 

6.5.4 需进行水带接力的消火栓，其配备的消防水带的数量、规格和型号应满足接力要

求。 

6.5.5 采用水带接力供水方式时，单条消防水带长度不宜超过 25m，接力消防水带的数量不

宜超过 3条。 

6.5.6 消火栓、消防器材箱标识的设置应与文物风貌相协调。 

6.5.7 采用常高压给水系统和临时高压给水系统时，应在系统最不利点的消火栓处设置压

力表。 

 

6.6 消防炮 

6.6.1 消防炮及消防炮平台应隐蔽设置，并与文物风貌相协调。 

6.6.2 消防炮及消防炮平台的结构强度应满足消防炮喷射反作用力和正常使用的要求。 

 

6.7 灭火器 

6.7.1 文物建筑选配灭火器应分析灭火剂的化学性质，选择与受保护文物建筑及文物相适

应的灭火器。文物建筑火灾主要类型为 A类火灾，宜配置水基型灭火器。 

6.7.2 在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当选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灭火器时，应采用灭火剂相容

的灭火器。 

6.7.3 在同一灭火器配置场所，宜选用相同类型和操作方法的灭火器。当同一灭火器配置

场所存在不同火灾种类时，应选用通用灭火器。 

6.7.4 灭火器设置在文物建筑内时，应根据文物建筑高度、场地条件、用火特点及电气线

路敷设分布情况选择手提式灭火器或推车式灭火器。 

6.7.5 灭火器应设置在符合其温度适用范围的地点，当设置在室外时，应设置在灭火器箱

内，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6.7.6 灭火器箱、挂钩、托架等不应固定在文物上。 

 

6.8 移动式高压喷雾灭火装置 

6.8.1 文物建筑需要设置移动式高压喷雾灭火装置时，宜根据现场条件选择背负式或推车

式高压喷雾灭火装置。 

6.8.2 采用推车式高压喷雾灭火装置时，设置位置不应影响文物风貌。 

6.8.3 推车式高压喷雾灭火装置采用汽油或柴油驱动设备时，装置和储油设施不应设置在

文物建筑内，并与文物建筑保持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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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6.9.1 文物建筑需要设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时，宜采用集中电源供电方式，集

中电源不应设置在文物建筑内。 

6.9.2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灯具不应直接安装在可燃结构上。 

6.9.3 消 防 应 急 照 明 和 疏 散 指 示 标 志 灯 具 宜 选 用 A 型 消 防 应 急 灯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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